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
鲁艺剧室内天花板维修及屋面防水工程
 竞争性谈判

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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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件

二〇一八年八月四日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1.项目名称：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鲁艺剧场防水工程
2.项目内容：零星维修。请投标人自行到现场实地勘测。

3.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。含材料、设备、设施、人员工资、福利、社会保险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

4.项目质量标准：学校组织验收小组验收合格。
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1.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建筑工程三级以上资质的。
2.投标人必须具有良好的施工信誉。

三、工程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管理要求

1.自觉服从学校的管理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工程期间不得影响、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学校对施工的指导意见中标人须无条件执行和改进，直至达到合同和本招标文件的要求。

2.承包人必须切实做好安全工作，工程施工前必须签定安全责任状。一切安全事故均由承包人自行负责，与校方无涉。

（二）工程地点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鲁艺剧场维修

（三）工程具体要求

1、见附表清单
2、本工程为包工包料。

3、施工后将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打扫干净并清理出校园。

以上所有的项目可现场勘察。勘察地点：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（高职园区海洋路28号）。

五、投标保证金

投标的同时缴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2000元。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于中标单位确定后无息退还，中标人的保证金在中标后转为履约保证金。

六、投标文件

1. 营业执照复印件;授权委托书（如有授权）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明。

2.投标承诺书。

3. 投标报价单。

复印件资料需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投标文件分别加盖法人章、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章（或签署）。

以上材料装订成册，密封，盖骑缝章。

七、投标报价

投标报价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全部工作内容，以及投标人为完成上述内容所必须的工具、设备、材料、劳务、机械、利润、税金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各项所需的全部费用。投标人务必认真阅看招标文件，到现场进行认真勘察丈量，根据实际情况报一次单价，现场进行二轮报价，本工程最高限价4.3万元。

报价单格式以本招标文件附件格式为准。该格式不可更改。

八、结算方式

1. 工程结束验收合格并经正式审计后付款80％。余款作为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结清。
2.开具本市税务部门认可的发票。

九、无效标书

1.投标文件中的投标函未加盖投标人的公章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印章的，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没有合法、有效的委托书（原件）及委托代理人印章的。

2.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投标保证金的。

3.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，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，无法辨认的。

4.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。

5.经评标小组认定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。

6.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，投标文件未能在实质上响应的。

7.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。

8.投标报价超过本工程最高限价的。

十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

1.开标由招标人主持，在学校纪检的监督下，组成评标小组进行评标、定标。评标小组以投标报价，当场进行第二轮报价，最低价为第一中标人，次为第二中标人。

2.如有效投标人不足2家，或所有投标人报价都明显高于招标人市场调研价，招标人有权否决所有投标，重新组织招标。招标人保留和合格的投标人进行谈判的权利。

十一、其它

1.无论中标与否，除资质原件外，开标结束后投标文件均不退还。

2.投标人承担编制与送交投标文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。

3.投标文件送达截止时间2018年8月11日下午15：00

        开标、评标时间2018年8月11日下午15：00
投标文件送达地点：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后勤管理处三楼会议室（高职园区海洋路28号）

开标地点：      北校区后勤管理处三楼会议室

联系人：应寿新     电话13951559790    

5.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属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后勤管理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       

报 价 单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：

本单位已全面阅读贵校的招标文件，本单位自愿参与投标并接收招标文件的所有要求。经现场勘查、丈量、测算，我单位报价合计为      元。  

投标人（章）

二○一八年   月   日

附表清单：

工作量统计

防水维修：270平方

轻钢龙骨纸面石膏板天花 192平方

